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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，茂名市自
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委托本中心对以下7宗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网上公开挂牌出让。现将有关事
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
标要求：

（一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8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DZTJD-01-04-02；宗地面积：25769.60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1408 万元；竞
买保证金为 704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50 万元;资信证明：
1408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14423BA0144。出
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
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
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
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
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
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
买保证金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
的，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
比例分割发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二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9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DZTJD-01-04-03；宗地面积：12088.12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658万元；竞买
保证金为329万元；增价幅度为20万元;资信证明：658
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14723BA0048。出让金
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一次
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
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
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
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60日的，出
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
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三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70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 DZTJD-01-04-04；宗地面积：6972.36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374万元；竞买
保证金为187万元；增价幅度为10万元;资信证明：374
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14723BA0049。出让金
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一次
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
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
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
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60日的，出
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

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四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71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DZTJD-01-04-05；宗地面积：16682.60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911万元；竞买
保证金为456万元；增价幅度为20万元;资信证明：911
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14423BA0143。出让金
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一次
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
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
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
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60日的，出
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
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五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72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 DZTJD-01-04-06；宗地面积：3358.96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183万元；竞买
保证金为 92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10 万元;资信证明：183
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29523BA0077。出让金
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一次
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
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
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
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60日的，出
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
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
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六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73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DZTJD-01-04-07；宗地面积：33910.13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1853 万元；竞
买保证金为 926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50 万元;资信证明：
1853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29523BA0079。出
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
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
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
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
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
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
买保证金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
的，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
比例分割发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七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74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吉达片区DZTJD-01-04-08；宗地面积：29664.22
平方米；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；出让年限：50年；容积率
≤2.5；建筑密度≤50%；建筑高度：不限（详见茂滨海规
条字〔2023〕075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1621 万元；竞
买保证金为 810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50 万元;资信证明：
1621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29523BA0078。出
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
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
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
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
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
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
买保证金（定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
的，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
比例分割发放不动产权证书。

二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活动的具体时间安排：
（一）公告时间：2023年 11月 25日至 2023年 12月

14日止。
（二）网上挂牌竞买时间：2023年12月15日9时至

2023年12月24日16时正。
（三）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3

日17时（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）。
（四）限时竞价时间：2023年12月24日16时起。
三、竞买资格和要求：
（一）符合网上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除法律法规
另有规定者外，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活动。本次活动不接受联合竞
买申请，不接受口头、电话、传真、邮寄等形式的竞买
申请。

竞买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：
1. 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银行或其它金融机

构出具的资信证明(不含贷款意向书)；由不同银行（或
同一银行不同账号）开具的多张资信证明，其相隔时
间不得超过一个小时,开具资信证明的额度均不得低
于公告要求；开具资信证明的时点应在该宗国有建设
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公告之后至交易结束之前
有效。

2.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，在公开挂牌成交后
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。竞买人须使用合规自有资金
购地，并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、股东借
款、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。经审查资金来源不
符合要求的，取消土地竞得资格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
还，在一年内禁止参加茂名市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
出让活动。

3.竞买成交后，竞得人必须在挂牌确认成交之日
起 5 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及 10 个工作日内
向茂名市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申请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。
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出让合同的，以及无合法正当

理由逾期或拒绝支付出让成交价款的，均被视为违
约。竞得人违约的，交易机构可取消竞得人的竞得
资格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如已签订出让合同
的，出让人可解除出让合同。对取消竞得资格或解
除出让合同的，土地储备机构应重新收储土地并可
重新委托出让。出让人可将原土地使用权竞得人
及其关联公司列入土地市场诚信体系“黑名单”及
向社会公布，并自取消竞得资格或解除出让合同之
日起一年内依法限制参与茂名市土地市场交易有
关活动。

4.凡在茂名市行政区域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
同、闲置土地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，及与其有参股、控
股、投资关系的法人、个人及其他组织，均不得参加本
次竞买；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
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
任人员及在社会保险、政府采购、知识产权（专利）、统
计等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有关人员，以及
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平台公布的失信主体，均不得参
加本次竞买。

（二）凡办理数字证书、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
金的申请人，方可参加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。

（三）首次参加竞买活动的竞买申请人，在办理
数字证书后，请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广东
省·茂名市）（https://ygp.gdzwfw.gov.cn/ggzy-portal/
index.html#/440900/index）办理网上交易系统注册、
绑定手续。

四、其他事项：
（一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为

无底价出让，按照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；土地
出让所需缴纳的税费全部由竞得人负责。

（二）网上挂牌交易系统可以查阅规划文件、宗地
图等相关图件。

（三）竞买人竞得宗地使用权后，必须保证其提交
的资料符合竞买申请条件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
性负责，否则，本中心有权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，竞
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五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文件的索取和竞买申请的
办理：

本次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竞价规则请见
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文件，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12月
5 日后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广东省·茂名市）
（https://ygp.gdzwfw.gov.cn/ggzy-portal/index.html#/
440900/index）查询并下载相关挂牌出让文件，按照出
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活动。

六、联系方式：
联 系 人：卢先生、魏先生
联系电话：0668-2288783、2288780
联系地址：茂名市油城十路 6 号大院（金源盛世）

市行政服务中心3楼
茂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023年11月25日

茂名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公告
茂土交网挂告字〔2023〕39号

茂名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公告
茂土交网挂告字〔2023〕38号

经茂名市人民政府批准，茂名市自然资源局委托
本中心对以下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网上公开
挂牌出让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
标要求：

（一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2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博贺
洲博美片区BM03-13-01；宗地面积：7546.20平方米；
土地用途：商务用地B2；出让年限：40年；1.0＜容积率
≤2.0；建筑密度≤30%；绿地率≥35%；建筑高度≤40
米（详见茂滨海规条字〔2023〕047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
价为 1600 万元；竞买保证金为 800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
50 万元;资信证明：1600 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
4428423IA0101。出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之
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
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
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
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
同约定交款日期 60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
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(保证金)。

（二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3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博贺
洲博美片区 BM03-14-01；宗地面积：24953.16 平方
米；土地用途：商务用地 B2；出让年限：40 年；1.0＜容
积率≤2.0；建筑密度≤30%；绿地率≥35%；建筑高度
≤40 米（详见茂滨海规条字〔2023〕054 号）；网上挂牌
起始价为 5253万元；竞买保证金为 2627万元；增价幅
度为 100 万元;资信证明：5253 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
案号：4401123BA0028。出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
签订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
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
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
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
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 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
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(保证金)。

（三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4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博贺
洲博美片区 BM03-41-01；宗地面积：19271.48 平方
米；土地用途：零售商业；出让年限：40年；1.0＜容积率
≤2.0；建筑密度≤40%；绿地率≥35%；建筑高度≤40
米（详见茂滨海规条字〔2023〕051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
价为 4068万元；竞买保证金为 2034万元；增价幅度为
100万元;资信证明：4068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
4414123BA0113。出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
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
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
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
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
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
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(保证金)。

（四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5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市东
组团 DZT-08-01；宗地面积：5460.94 平方米；土地用

途：加油加气站；出让年限：40年；容积率≤2.0；建筑密
度≤40%；绿地率≥25%；建筑高度≤24 米（详见茂滨
海规条字〔2023〕062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2458 万
元；竞买保证金为 1229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100 万元;资
信 证 明 ：2458 万 元 ；土 地 估 价 报 告 备 案 号 ：
4408523BA0051。出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
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
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
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
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
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
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(保证金)。

（五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6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博贺
新港区 DZT-10；宗地面积：7014.94 平方米；土地用
途：加油加气站；出让年限：40年；容积率≤2.0；建筑密
度≤40%；绿地率≥25%；建筑高度≤24 米（详见茂滨
海规条字〔2023〕066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3157 万
元；竞买保证金为 1579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100 万元;资
信 证 明 ：3157 万 元 ；土 地 估 价 报 告 备 案 号 ：
4414123BA0141。出让金支付约定：自出让合同签订
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清。受让方未按照出
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
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向出让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
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且延期付款超过
合同约定交款日期 60日的，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受
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(保证金)。

（六）宗地编号：WG2023-67；宗地坐落：茂名博贺
半岛片区BHBD-C-04-04；宗地面积：105554.86平方
米；土地用途：零售商业、城镇住宅；出让年限：商服40
年、住宅70年；1.0＜容积率≤3.03；建筑密度≤50%；绿
地率≥35%；建筑高度≤150 米（详见茂滨海规条字

〔2022〕045 号）；网上挂牌起始价为 9661 万元；竞买保
证金为 1932 万元；增价幅度为 100 万元;资信证明：
9661万元；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：4414123BA0143。出
让金支付约定：土地出让价款可分期缴纳，全部土地
出让价款须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前缴清。
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，且需
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缴纳完毕。在
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出让价款时，应从缴纳首付款
约定次日起算、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当日中
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向出让方支付利
息。受让方未按照出让合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
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‰向出让
方缴纳违约金；出让方催缴后仍不能支付土地出让价
款且延期付款超过合同约定交款日期60日的，出让方
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（定
金）。未按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放
不动产权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放
不动产权证书。

二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活动的具体时间安排：
（一）公告时间：2023年 11月 25日至 2023年 12月

14日止。
（二）网上挂牌竞买时间：2023年12月15日9时至

2023年12月24日15时正。
（三）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3

日17时（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）。
（四）限时竞价时间：2023年12月24日15时起。
三、竞买资格和要求：
（一）符合网上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除法律法规
另有规定者外，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活动。本次活动不接受联合竞
买申请，不接受口头、电话、传真、邮寄等形式的竞买
申请。

竞买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：
1.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银行或其它金融机

构出具的资信证明(不含贷款意向书)；由不同银行
（或同一银行不同账号）开具的多张资信证明，其相
隔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小时,开具资信证明的额度均不
得低于公告要求；开具资信证明的时点应在该宗国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公告之后至交易结
束之前有效。

2.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，在公开挂牌成交后转
作受让地块的定金。竞买人须使用合规自有资金购地，
并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、股东借款、转贷和
募集资金的承诺书。经审查资金来源不符合要求的，取
消土地竞得资格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在一年内禁止
参加茂名市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。

3.竞买成交后，竞得人必须在挂牌确认成交之日
起 5 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及 10 个工作日内
向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
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。竞得人逾
期或拒绝签订出让合同的，以及无合法正当理由逾期
或拒绝支付出让成交价款的，均被视为违约。竞得人
违约的，交易机构可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，竞买保
证金不予退还。如已签订出让合同的，出让人可解除
出让合同。对取消竞得资格或解除出让合同的，土地
储备机构应重新收储土地并可重新委托出让。出让
人可将原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及其关联公司列入土地
市场诚信体系“黑名单”及向社会公布，并自取消竞得
资格或解除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依法限制参与茂
名市土地市场交易有关活动。

4.凡在茂名市行政区域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
同、闲置土地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，及与其有参股、控
股、投资关系的法人、个人及其他组织，均不得参加本
次竞买活动；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
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
责任人员及在社会保险、政府采购、知识产权（专利）、

统计等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有关人员，以
及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平台公布的失信主体，均不得
参加本次竞买活动。

5.WG2023-67 号地块使用权竞得人须满足以下
条件：

（1）该地块的商业部分须开发建设成为国内具有
较强影响力的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项目，须建成包括
但不限于海洋公园(部分)、高端文化旅游特色小镇、高
端主题酒店、产权式酒店公寓和休闲度假旅居结合社
区等业态类型项目。

（2）如竞得人未在本宗地商业部分建成休闲度假
旅游综合体项目，或未如期引入开发运营公司并提供
开发运营协议书，或未如期提供引入开发运营公司国
内已开业的项目经验证明材料，均视为竞得人违约并
须承担违约责任，土地使用权竞得人须按本地块成交
价款 50%向茂名市政府缴纳违约金。同时,滨海新区
有权解除本地块出让合同，并不予退还土地出让金。

（二）凡办理数字证书、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
金的申请人，方可参加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。

（三）首次参加竞买活动的竞买申请人，在办理
数字证书后，请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广东
省·茂名市）（https://ygp.gdzwfw.gov.cn/ggzy-portal/
index.html#/440900/index）办理网上交易系统注册、
绑定手续。

四、其他事项：
（一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为

无底价出让，按照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；土地
出让所需缴纳的税费全部由竞得人负责。

（二）网上挂牌交易系统可以查阅规划文件、宗地
图等相关图件。

（三）竞买人竞得宗地使用权后，必须保证其提交
的资料符合竞买申请条件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
性负责，否则，本中心有权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，竞
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五、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文件的索取和竞买申请的
办理：

本次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竞价规则请见
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文件，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12月
4 日后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广东省·茂名市）
（https://ygp.gdzwfw.gov.cn/ggzy-portal/index.html#/
440900/index）查询并下载相关挂牌出让文件，按照出
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活动。

六、联系方式：
联 系 人：卢先生、魏先生
联系电话：0668-2288783、2288780
联系地址：茂名市油城十路 6 号大院（金源盛世）

市行政服务中心3楼
茂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023年11月25日


